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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方紫薇

贷款遭遇息费不透明、
虚假宣传，还被莫名收费；买
保险被低额保费吸引，投保以
后到处是陷阱……金融消费
时，你是否也遇到过这些套
路营销？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2022
年首期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
注意防范侵害金融消费者知
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
权、财产安全权的行为。

套路一：保费交纳自动
扣费、期期递增

提起金融产品的套路营
销，北京白领谢女士表示自己

“深受其害”。
“2020年伊始，我加入了

支付宝的相互宝大病互助计
划。宣传广告显示保费低至3
元。”谢女士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回忆称，因为保费价格低
廉，所以当时她大致看了下明
显标注的内容后就投了保，对
于互助分摊金额没有过多留
意，甚至在参保后都忘记了这
回事。

前阵子，谢女士接到了相
互宝停止服务的电话，她这才
想起来，自己买过该保险。

打开相互宝后，谢女士发
现，该保险不但每个月自动扣
款两次，而且保费也在不断
升高。

谢女士的保费分摊明细
显示，自2020年4月起，保费
逐期攀升，从最开始的3.93元
每期，至2021年12月的最后
一次分摊，每期扣款金额已达
7元以上。

“互联网金融实在太‘方
便’，只要你允许了一次，不仅

每个月自动扣钱，每年也没有
延续提醒，一直扣下去。”虽然
钱数不多，但谢女士仍愤愤不
平，“营销广告界面设置不规
范、不清晰，消费者无意间就
中了‘领取保障’‘自动续费’
的圈套。”

投保两年来，谢女士没有
报销过一次。“当初入保时，我
以为每个月扣费3元，谁知道
后期涨到每月两期14元。如
果不是接到产品即将停止运
营的电话，费用或许还会继续
涨下去。”谢女士说。

南京白领陈女士也有过
类似经历，她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我总是接到保险公
司的推销电话，给我推销各
类保险产品，问我是否有意
向购买。”

比谢女士幸运的是，陈女
士没有跌入“坑”。“我总结出
了他们的推销套路——用最
高的保额来吸引你。但实际
上，他们正常情况下达不到
规则设置的最高保额。对年
轻人来说还好，但对于分辨
能力不高的老年人来说，这些
公司有诱导投保的嫌疑。”陈
女士说。

“在保险营销中，保费交
纳前轻后重、层层递增等‘套
路保’行为是以‘优惠’之名进
行诱导。”银保监会相关负责
人举例称，比如有公司片面宣
传“首月0元”“免费领取”，以

“零首付”等套路给人优惠错
觉，实际上是将保费分摊至后
期，消费者并未真正享受到保
费优惠。”

该负责人提醒，消费者应
警惕隐瞒风险、模糊费用等虚
假宣传，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和需求，从正规机构、规范
渠道购买金融产品。对于相
关公司来说，所有贷款产品均

应明示贷款年化利率；保险产
品应载明保险责任、除外责
任、保险金赔偿或给付等影响
投保决策的重要事项。

套路二：一味诱导借贷、
负债、超前消费

“我大学期间超期消费，
在某互联网借贷平台借了2万
元。后来父亲给了我1万元还
贷，我又向另外一个平台借了
1万元。拆东墙补西墙，现在
我还得用一部分工资去还那
个平台的借款。”在湖南工作
的朱先生每个月都得支出一
笔钱，为自己过去的超前消费
买单。

“学生时代的我太不注意
勤俭节约了，而且平台也鼓励
超前消费，借款太容易。”朱先
生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他如
今已痛定思痛，改变了消费习
惯，“还好当时借贷额度不是
很大，也没有碰那些高利贷，
否则我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像朱先生一样，因“花明天
的钱，圆今天的梦”走入超前消
费陷阱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之所以称其为陷阱，是因
为部分年轻人还处于花父母
钱的求学阶段，有的即便已踏
入职场，经济基础也不牢固，
一旦养成超前消费的习惯，就
容易演变为过度消费，给自己
的生活和家庭带来隐患。

此前中银消费金融联合
时代数据推出的《当代青年消
费报告》称，90后在消费贷中
的人群占比高达 49.3%。《报
告》还显示，有86.6%的年轻人
接触过信贷产品，其中42.1%
的人群可以当月还清；相较于
信用卡，有60.9%的人更偏好
互联网分期消费。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互联网贷款营销不当诱
导套路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
权。一些机构或平台基于
自身大数据资源优势对消
费者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和滥
用，引导甚至操纵消费者需
求，比如不顾消费者综合授
信额度、还款能力、还款来源
等情况，一味地诱导消费者
借贷、负债、超前消费，一定
程度上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
交易权。

对此，该负责人提醒，消
费者应持适度负债、理性消费
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还款习
惯，不要无节制地超前消费和
过度负债；树立诚信意识，不
违规将分期、小额信贷等个人
消费信用贷款用于理财、投
资、还贷等非消费领域，避免

“以贷养贷”“以卡养卡”。

套路三：“全额退保”猫腻
多，“退保理财”或违法

除了上述两项套路外，还
有一些不法团伙瞄准老年人，
打着“退保理财”的幌子诱骗
消费者“入局”。

近日，家住上海的李先生
就收到了一条短信，一位自称
是保险公司客服的人让他去
领取保单分红。李先生拨通
这位“客服”电话后了解到，想
要领取分红，必须先办理退保
或者保单质押贷款。

“对方说我购买的保险收
益太低，现在保险公司对我这
类‘VIP客户’有年终回馈，退
保资金可转购‘新产品’，不仅
可以获得较高收益，还可领取
各类消费优惠券。”好在李先
生防范意识较强，挂掉电话
后，立刻向在保险公司就职的
侄子进行了咨询。

“我侄子一听就说是骗

子。”李先生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表示，他侄子告诉他，新购
买的根本不是原有保险公司
的产品。而那些以高收益为
卖点的“理财产品”，可能涉嫌
非法集资，最终造成巨大损
失，“你看中的是人家的利息，
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本金。”

北京银保监局总结此类
风险五大基本特点：一是以储
蓄型或投资型保险产品的保
单持有人为特定目标；二是以

“高额收益”为诱饵；三是假借
保险机构及其销售、客服等从
业人员名义邀约客户；四是以
套取资金、转购非法理财产品
为最终目的；五是最终结果为
消费者资金损失。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提
醒，消费者应警惕非法“代理
维权”侵害，谨慎对待签字、
授权等重要环节，选择合理
合法途径维权；注意阅读合
同条款，确保自己了解所签
署或授权的金融服务协议内
容；对产品或服务有异议的，
可以通过正常投诉渠道反映，
不参与违背合同约定、提供虚
假信息、编造事实的恶意投
诉，更不要轻信“退保理财”
等说辞。

专家：机构应树立“一心、
二维、三品、四商”理念

金融营销套路为何层出不
穷？金融乱象又该如何治理？

“一些单位、机构和个人
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缺乏对
法律的信仰之心，缺乏对风险
的敬畏之心，也缺乏对金融消
费者的感恩之心。”中国人民
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金融机构应树立“一
心、二维、三品、四商”的理念。

他具体解释称，“一心”就
是要对社会抱有感恩之心；

“二维”即右脑要有赢利性思
维，左脑有社会责任思维；“三
品”的意思是金融产品不断改
进，企业品质和管理者人品不
断提升；“四商”包括不断创新
产品和服务的智商，能被人发
自内心尊敬和喜爱的情商，自
觉依法经营的法商，自觉践行
伦理准则的德商。

刘俊海认为，如果金融平
台不能慎独自律、改革向善，
监管部门就应当挺身而出，依
法用够、用好、用足法律赋予
的市场准入、行政指导、行政
监管和行政处罚等权限，旗帜
鲜明地惩治和打击损害金融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此外，刘俊海提醒消费者
要学会自我保护，“记住四句
话，明明白白看广告，认认真
真签合同，淡定从容存证据，
依法理性去维权。”

守好钱袋守好钱袋，，警惕金融产品套路营销警惕金融产品套路营销

上海：全球首个
裸眼3D球幕惊艳亮相

近日，上海徐家汇美罗城

水晶球电子屏幕升级为全球首

个裸眼3D球幕“美罗元宇宙”，

由3888块4K高清显示屏替代

了原有的灯带颗粒，亮度清晰

度都大幅提高，为市中心地标

商圈夜市增添了动感新看点，

促进了夜经济消费。市民游客

在各个角度都能感受其夜景梦

幻视觉效果，如同《银翼杀手》

等科幻片里的朋克未来城市。

中新社发 陈玉宇摄


